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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270  股票简称：外运发展  编号：临 2004—014号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z 协议内容：调整与 UPS Worldwide Forwarding，Inc.的代理合作关系，中外

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 UPS Worldwide Forwarding，Inc.签署逐步移交

UPS国际快递业务及过渡期服务的总协议。 

z 该协议为非关联交易 

z 该协议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一、 协议双方及其合作情况介绍 

UPS Worldwide Forwarding，Inc.（以下简称“UPS”）是一家依据美国特拉

华州法律成立的从事货运代理、包裹快递服务、航运代理、仓储和装卸服务、货

车运输和相关运输服务的综合物流服务提供商。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由中国对外贸易运输

（集团）总公司作为主要发起人成立的拥有完善的自有国内业务网络，承办空运

进出口货物和过境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业务的综合物

流服务供应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国际快递市场开放之初，UPS 及其关联方是通

过与本公司及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

“外运集团”）签署的代理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快递服务协议”），利用本公司及

外运集团、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外运”）自有的国内业务网络

在中国开展其国际包裹快递业务的。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外运集团、中国外

运是其在中国主要的代理服务提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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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协议内容描述 

1、 协议中“UPS快递业务”的定义 

目前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外运集团、中国外运仍然是依照 1988年 8月 11

日生效的（并经不时修订的）快递服务协议，在中国为 UPS提供以“UPS”为品牌

的国际包裹快递代理服务。（以下简称“UPS代理快递业务”） 

本公司和 UPS还合资成立了中外运－联合包裹国际快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合资公司”）在北京地区合作开展业务，该公司注册资本 100万美元，2004

年 4月 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602万人民币，净利润为 162万元。2003年度净

利润为 400.9万元。其中本公司和 UPS各持有 50%股权（以下分别简称为“北京合

资公司股权”），对该公司采取权益法核算，未合并会计报表。 

在此，本公司将协议涉及的业务，（1）本公司为 UPS提供的 UPS代理快递业

务，以及（2）本公司持有的北京合资公司股权统称为“UPS快递业务”。 

2、协议双方就“UPS快递业务”过渡达成的约定 

根据互惠互利、保持合作关系、谋求共同发展的理念，经过友好协商，本公

司拟调整与 UPS 的合作关系，将由本公司代理和拥有的 UPS 快递业务按业务点逐

步过渡给 UPS 或其指定的关联方，并尽量达成所有必要的条件来实现本公司的上

述过渡承诺。 

3、价款的约定 

作为本公司按照上述协议规定的条款向 UPS 实体或其指定的关联方移交 UPS

国际快递业务和过渡期服务的对价， UPS 将向本公司支付总金额为壹亿美元

（US$100,000,000.00）的价款。该价款包括本公司及本公司其他关联方－外运集

团、中国外运所控制和代理的 UPS快递业务。 

4、价款的支付及相关约定 

业务过渡期为三年，UPS拟分三期于 2004年 12月 31日、2005年 12月 31日、

2006年 12月 31日支付该价款。预计支付比例为首次付款约 40％；第二次付款约

10％；最终付款约 50％。本公司将根据所过渡业务的实际归属向本公司关联方－

外运集团、中国外运支付相应的对价，预计支付比例约为全部对价款的 15％-25

％。具体实施将作为关联交易另行审批。 

由于完成协议及最终付款交割，存在诸如陈述和保证的准确性、承诺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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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法律程序及法律限制、首轮过渡是否按照协议要求完成等因素的制约，具

体价款的支付还需满足以下条件：（1）对未过渡业务承诺完成预算计划；（2）承

诺至 2007年 12月 31日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方-外运集团、中国外运不得直接或

间接减少对首轮未过渡业务的支持，包括不得将该业务转移给其他公司，在过渡

期内，本公司承诺不与已过渡业务形成竞争关系。因此各期协议约定对价款及最

终的协议总金额应视协议双方履行情况确定。 

 

三、本协议以外双方合作原则框架 

对于未过渡业务点本公司继续按照以往惯例及谨慎的商业原则，经营 UPS代

理快递业务，维护 UPS 代理快递业务关系。即本公司与 UPS 之间的快递服务协议

继续有效。对于政策未批准开放的业务，本公司与 UPS 将另行签署协议继续保持

合作。 

 

四、对公司未来的影响 

1、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国际快递业务开放承诺时限的临近，国际快递公

司加紧了在国内的宣传和投资力度，该项业务竞争日益激烈，仅管快递市场仍保

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可以预期本公司代理业务模式经营风险逐渐加大，本公司此

次调整与 UPS 合作关系，按业务点逐步移交 UPS 国际快递业务和过渡期服务取得

相应的价款，为公司代理业务结构的调整赢得了时间和资金上的优势。为适应公

司战略的发展需要，公司将以此进一步拓展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 

公司将抓住时机进行经营方向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为公司开展国内快递业务

及相关的货运航空和空港仓储业务、构建业务新模式做战略上的准备，并为将来

在更高层面上与国际国内物流公司合作创造条件。该协议签署不会对本公司其他

国际快递业务造成影响。 

对于尚未过渡的 UPS代理业务，本公司继续按照以往惯例及谨慎的商业原则、

一致的方式，维护 UPS 代理快递业务关系，为与 UPS 在今后长远的战略合作打下

基础。 

2、2001-2003年度公司 UPS代理快递业务分成收入分别为 1.75亿、2.73亿、

3.5亿元人民币，分别占当年经审计合并报表收入总额的11.90％、12.3％、1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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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收入可能会逐年减少直至本公司将 UPS代理快递业务全部过渡完毕。 

3、本公司对与 UPS各持有 50%股权的北京合资公司采用权益法核算。协议价

款中包括为转让合资公司权益所应支付的对价，该对价将按照资产评估后的账面

净值确定。原则应不超过全部对价的 5％。 

上述框架协议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日  


